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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内，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本项目 指
明光市人民医院高质量发展及紧密型医共体试点建

设项目

本所 指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

本法律意见 指

本所出具的《关于明光市人民医院高质量发展及紧

密型医共体试点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

债券的法律意见》

《实施方案》 指
《明光市人民医院高质量发展及紧密型医共体试点

建设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项目评价报告》 指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安徽分所出

具的《明光市人民医院高质量发展及紧密型医共体

试点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

项评价报告》（CAC皖专字【2024】0068号）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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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

关于明光市人民医院高质量发展及紧密型医共体试点建设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

法律意见

德恒合非字 2466110号

致：明光市人民医院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

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文）《关于试点

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及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就本项目申请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有关法律事

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承办律师审查了申请机构本次申请的相关文件和材

料，并得到申请机构如下保证，即其已向本所承办律师提供的作为出具本法律意

见所必需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的要求，且已

将全部事实向本所承办律师披露，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所有文

件和材料上的签名与印章都是真实的，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对于本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有

关政府部门、企业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

本所承办律师仅就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法律审查，

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偿债能力、债券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

意见中对有关会计师报告、实施方案中某些内容的引述，并不表明本所承办律师

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作出任何判断或保证。

本所及承办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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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根据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以前已

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独立、客观、公正地出具本法律意见，保证本法律意见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申请机构申请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所

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财政主管部门。

本法律意见仅供申请机构申请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的精神，对申请机构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一、主体资格

根据《实施方案》，明光市人民医院是本项目的实施主体。

根据《实施方案》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截至本法

律意见出具之日，实施主体登记信息如下：

实施单位 明光市人民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41182486177120X

法定代表人 吴志勇

组织类型 事业单位

登记机关 明光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营业期限 2019-11-21 至 2024-11-21

注册地址 明光市明光大道 379 号

本所承办律师认为，明光市人民医院是明光市的行政事业单位，是本项目所

属地区的行政事业单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备担任本项目建设单位的主体

资格，符合皖财债[2023]905 号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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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本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本项目

主要包括明光市人民医院门急诊一体化建设及病区提升改造工程、明光市人民医

院张八岭分院病区二期工程、明光市人民医院潘村分院住院楼及门诊楼新建工程

项目、明光市人民医院明光街道分院扩建项目、明光市应急医院建设项目二期五

个子项。

本项目总投资为 40904.22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为 20094.22万元，占总

投资的 50.12%；计划发行非标专项债融资 20000.00万元，占总投资的 48.89%。

本项目拟通过政府专项收益债融资 20000.00万元，分两年发行，其中：2025

年上半年拟发行金额为 12,000.00万元，2026年上半年拟发行金额为 8,000.00万

元，假设发行利率 3.00%，期限二十年，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到期偿还本金。

三、项目合法合规性

（一）项目已完成的前期准备工作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本项目已取得如下审批或备案文件：

1.2024年 3月 19日，明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关于明光市人民医院

门急诊一体化建设及病区提升改造项目规划选址意见》、《关于明光市人民医院张

八岭分院病区二期工程项目规划选址意见》、《关于明光市人民医院潘村分院住院

楼及门诊楼建设工程项目规划选址意见》、《关于明光市人民医院明光街道分院工

程扩建项目规划选址意见》、《关于明光市人民医院明西街道分院延伸点病房改造

工程项目规划选址意见》，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与供地政策。

2.2024年 2月 8日，明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下发《明光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明

光市人民医院高质量发展及紧密型医共体试点建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明发改

审批〔2024〕76号），同意实施该项目。

3.2024年 3月 19日，明光市发展改革委员会下发《明光市发展改革委关于

明光市人民医院高质量发展及紧密型医共体试点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明发改审批〔2024〕127号），同意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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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4年 2月 19日，滁州市明光市生态环境分局出具《关于明光市人民医

院高质量发展及紧密型医共体试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查意见》，同意项

目的内容、规模、地点、施工工艺及环境保护措施。

本所承办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有权部门的审

批或备案，符合皖财债[2023]905号文的规定。

（二）项目单位提供材料的合法合规性

除上述选址意见、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环境影响评

价的审查意见，项目单位还向本所律师提供了项目实施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

实施方案已加盖主管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公章，可行性研究报告已加盖编制单位

公章并附有编制单位资质证明。

本所律师认为，项目单位提供的选址意见书、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查意见以及项目实施方案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符

合皖财债[2023]905号文的规定。

（三）项目申报流程的合法合规性

皖财债[2023]905号文第十条规定，市级财政部门对汇总的本地区所有申报

纳入储备库的项目，均须组织预评审，以提高申报项目质量，防范债务风险。未

通过市级财政部门评审的项目，不得上报。

本项目严格按照上述规定逐级申报，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形，本项目的

申报流程合法合规。

（四）项目资产产权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所涉主要资产为土地使用权。根据明光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发布的《规划选址意见》，本项目分别位于明光市应急医院院内、明光市

人民医院院内、张八岭镇卫生院南侧、明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内、潘村镇

中心卫生院院内、明光街道卫生服务中心院内，用地性质均为医疗卫生用地。。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用地产权清晰，不存在产权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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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根据《项目评价报告》，经测算，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所依据的各

项假设前提下，本次申报的建设项目，项目运营净收益能够合理保障融资资金的

本金和利息，预计实现项目运营期收益的 100%情况下的项目收益本息覆盖倍数

为 1.28；预计实现项目运营期收益的 95%情况下测算，债券存续期内项目运营净

收益对债券本息覆盖倍数为 1.22；预计实现项目运营期收益的 90%情况下测算，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运营净收益对债券本息覆盖倍数为 1.15，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

自求平衡。

本所承办律师认为，本项目符合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对项目融资与

收益达到平衡的要求。

六、中介机构业务资质

1.会计师事务所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安徽分所提供的《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4083691213C），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中审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安徽分所为具备相应债券发行咨询资质且承担过债券发

行咨询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2.律师事务所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是经安徽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核发《律师事务

所执业许可证》（证号：23401201311456810），为具备相应债券发行咨询资质且

承担过债券发行咨询服务的律师事务所。

本所承办律师认为，为本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选择使用第三方机构的要求。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本所承办律师认为：

1.明光市人民医院是明光市的行政事业单位，是本项目所属地区的行政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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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备担任本项目建设单位的主体资格，符合皖财债

[2023]905 号文的规定。

2.本项目已取得有权部门的审批或备案，符合皖财债[2023]905号文的规定。

3.本所律师认为，项目单位提供的选址意见书、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查意见以及项目实施方案和可行性研究报告

符合皖财债[2023]905号文的规定。

4.本项目严格按照规定逐级申报，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形，本项目的申

报流程合法合规，符合皖财债[2023]905号文的规定。

5.本项目符合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对项目融资与收益达到平衡的

要求。

6.本项目用地产权清晰，不存在产权争议。

7.为本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关于选择使用第三方机构的要求。

本法律意见壹式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由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

章后生效。

（本页以下为签署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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